遂宁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遂农(兽药) 罚〔2019〕2号

当事人：四川豪士动物保健药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桂花镇民营经济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吕麟呈   身份证号： 51090219960222****
联系电话：18382597691

当事人生产的兽药产品“双黄连注射液”（批号：20171201，装量）经检验不符合规定一案 ，经遂宁市农业农村局（以下称本机关）依法立案调查、核实结束。现已查明：当事人生产兽药产品“双黄连注射液”（批号：20171201、规格10支*10ml*40盒/件）979盒，销售974盒，价格3.5元/盒，销售金额3409元，违法所得3409元，货值金额3426.5元。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对农业农村部2018年第三期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进行查处的通知》（川农函〔2018〕75号）、农业农村部《关于2018年第三期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农牧发〔2018〕15号）、《关于我省民和县南大街兽药经营部经营不合格止痢散及双黄连注射液查处情况的复函》（青海省农牧厅）、省农业农村厅兽医兽药处的批示和遂宁市农业局行政检查线索移交登记单（编号：201902）要求，由青海省兽药饲料监察所组织在民和县南大街兽药经营部抽检的标称生产企业四川豪士动物保健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兽药产品“双黄连注射液”（批号：20171201，装量）经检验不符合规定。经本机关领导批准同意依法立案调查。2019年1月18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张娟、刘强、冷绍国对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桂花镇工业集中区的四川豪士动物保健药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查看了当事人生产车间、产品库房、包材库房、留样观察室，调取了当事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GMP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当事人“双黄连注射液”（批号：20171201，规格：10支*10ml*40盒/件）批生产记录、批检验记录、产品销售记录、兽药回收通知单、产品收回记录等相关书证、物证，并分别询问了当事人总经理吕全红、生产部经理梁蓬、质量部经理张梁，查明了案件的违法事实和涉案劣兽药产品的生产数量、货值金额和销售情况。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证号：（2013）兽药生产证字22083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03797889459U）、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GMP证书【证书编号：（2013）兽药GMP证字10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批件号：20150703192）以上证明证据证明当事人是违法行为的适格主体；

证据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对农业农村部2018年第三期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进行查处的通知》（川农函〔2018〕75号）、农业农村部《关于2018年第三期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农牧发〔2018〕15号）、青海省农牧厅《关于我省民和县南大街兽药经营部经营不合格止痢散及双黄连注射液查处情况的复函》、省农业农村厅兽医兽药处的批示和遂宁市农业局行政检查线索移交登记单（编号：201902）、青海省兽药饲料监察所检验报告、“双黄连注射液”（批号：20171201，规格：10支*10ml*40盒/件）批生产记录、批检验记录、产品销售记录、兽药回收通知单、产品收回记录、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生产涉案兽药的事实、销售涉案兽药的生产数量、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

   上述证据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本机关认为：

当事人生产的兽药产品“双黄连注射液”（批号：20171201、规格：10支*10ml*40盒/件，不合格项目，装量），符合《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兽药”第四款“其他不符合兽药国家标准，但不属于假兽药的”关于劣兽药的认定规定，其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禁止生产假、劣兽药”之规定，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执法人员于2019年2月28日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遂农（兽药）告〔2019〕2号】，告知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违法证据、处罚事项和亨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依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结合《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裁量标准（兽医兽药管理）》（序号第18）“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违法生产兽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且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令其停止生产、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3409元；

2、并处货值金额3426.5元3倍罚款10279.5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人民币13688.5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遂宁银行金龙支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或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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